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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建立以来，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发展正当其时。从价值看，其具有实现

社会信用体系愿景与诚信社会基本价值的功能，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发挥公共服务效用的精准度并促进

法治政府建设。以行政过程论下的阶段性构造分析，将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纳入个人信用信息“归集–评

分–公布–应用”的复合型行政活动考察视野，其在基层实践中仍存在信用信息归集边界不清晰规范、

评分计算不协同透明、公布程序不健全共享、应用奖惩联动与监管欠缺等问题，具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

则、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风险。对此，应当遵循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健全法治约束；注重信用主

体的博弈平衡，保障信息安全；构建协同理性的评分机制，强化信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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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batch of model c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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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credit scoring system is at the right tim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value, it has the function of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the basic function of 
honest society,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tility of public service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ruled by law. Based on 
the stage structure analysis under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is paper brings the per-
sonal credit scoring system into the field of vision of compound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per-
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 score, pubilcize and apply”. In the practice of grass-roots level,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and nonstandard boundary of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uncoordinated and opaque score calculation, imperfect sharing of disclosure proce-
dures, llack of application reward punishment linkage and supervision, and so on. It has the legal 
risk of viol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infring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improv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ule of law; pay attention to the game balance of credit subjects, 
ensure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 a coordinated scoring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credit su-
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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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愈加重视，用户画像等数字技术与法治建设的深度融合

趋势进一步加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等政策有效促进了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基层实践。2018 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公布首批 12 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分别是杭州市、南京市、厦门市、

成都市、苏州市、宿迁市、惠州市、温州市、威海市、潍坊市、义乌市、荣成市。部分示范城市创新个

人信用评分制度，推出城市个人信用分，如苏州“桂花分”、厦门“白鹭分”，通过不断拓宽应用场景、

更新评价机制、完善数据画像等方式优化个人信用评分制度，力求促进政府内部公共信息数据的整合，

更加精准地发挥公共服务的效用，在满足公众需求的同时，激励公众对信用的遵守，使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持续升级，促进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更加科学有效。但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对公众隐私权保护欠缺等问

题，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时代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策下个人信用评分的内涵与意义、个人信

用评分的制度结构与法律属性分析、其在实践中的发展困境与法律风险、以及规制与完善路径上。然而，

对于数字法治背景下个人信用评分制度，尤其是地方城市个人信用评分的实证研究较少，更少见以跟踪

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发展现状为视角、对个人评分制度基层实践的深入研究，基本上只存在

于以宏观视角对该制度进行问题分析与路径探索。事实上，个人信用评分评级建设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

础性工程，构建符合新时代新特点、适应新发展新形势需求的社会信用体系，认真总结已有经验，找准

当前突出问题短板，进而寻找优化改进路径，完善个人信用评分制度，极具现实意义。本文以地方行政

机关为评分主体的个人评分制度为例进行研究，尤其关注首批示范城市中的“城市个人信用分”，以期

补足现研究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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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信用评分的价值再探 

厘清个人信用评分的内涵是深入研究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重要前提。借助行政过程论下的阶段性

构造分析，个人信用评分是以个人信用信息归集、个人信用分评分、个人信用分公布、个人信用评分

应用四阶段行为为子行为的新型复合型行政活动方式[1]。结合经济学的视角，信用评分的实质是以符

号揭示信用风险，具有将信用与信息融合、现实与未来连接、定量与定性统一、复杂与简明转化[2]
的现实特征。深入我国新发展格局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背景，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价值值得进一

步探讨： 

2.1. 有助于实现社会信用体系愿景与诚信社会的基本价值 

首先，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分社会信用体系远景，一方面，在物质文明层面，个人信用评分制

度既有助于推进以信用工具发展、信用风险控制、政府信用监管为核心的市场治理，从而改善营商环境，

也有助于促进以公德失范联防、信用资本配置、社会资本形成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推进新发展格局构建；

另一方面，在精神文明层面，个人信用评分制度深入民生发展领域，是诚信社会建设的微元，更是诚信

教育普及、诚信文化弘扬、诚信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道德与商业伦理，

发展中国特色制度性文化与社会性文化，巩固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的建设成果。此外，新发展阶段下的

我国社会既仍然保存着中国特色的“熟人社会”特征，但也具有部分社会学视域下“陌生人社会”的色

彩。科学地量化个人信用，并予以适当的守信激励措施，具有引导社会公民积极向善的现实效益，以信

用画像评价公民的守信与失信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与他人建立更高效的联系，保障诚信社会良好秩

序等基本价值的实现。 

2.2. 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发挥公共服务效用的精准度并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2021 年 8 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发布，强调建立健全“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

型监管机制”，信用监管的前提即为信用评价，个人信用评分的推进落实亦是信用评价与信用监管的基

础性工程。“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故积极创新个人信用评分制度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管理社会

公共事务的有效度、促进法治政府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事实上，以用户画像为技术支撑的个人信用评

分制度也契合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政策要求，这种数字法治的深度融合，体现出法治中国建设新

时期对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更科学与公共服务效用更高效的探索。应当说，地方示范城市陆续推出的城市

个人信用分，充分契合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数字化、信息共享化、评价类别化的发展新要求，以个人信用

建设工程为镜像彰显法治政府建设的新需求与新成果。 

3. 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基层实践考察 

3.1. 个人信用评分制度基层实践的全景展现 

自入选首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以来，12 个城市在信用建设方面普遍取得一定成效，除

陆续推出各自的城市个人信用分产品，还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等，并以

个人信用分为依据，不断推进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上的应用，如表 1 所示。 
首批示范城市所推出的城市“个人信用分”在近年的发展中大多已经初具成效，并在交通出行、文

化旅游、医疗卫生等领域进行有益探索。在合法性基础层面，部分城市已经陆续制定了针对本市的个人

信用积分管理办法，如《宿迁市关于自然人信用积分体系建设与积分等级评价试行规定》《威海市个人

信用积分计算标准》《义乌市个人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在应用场景层面，各城市也注重深入民

生领域，以守信激励的探索为主，推进建设信用示范城市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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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12 social credit systems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credit scoring system in 
demonstration cities 
表 1. 首批 12 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个人信用评分制度建设情况 

城市 信用产品 该市典型法律依据 评分维度 应用场景 

厦门 白鹭分 
《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

条例》《厦门市公共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 

基础信息、守信正向、失

信违约、信用修复、用信

行为 

对 11 类行为采取惩戒，4 类行为获

守信激励，在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

免押、先享后付、资费减免等服务 

苏州 桂花分 
《苏州市行政管理中使用

信用产品实施办法》《苏州

市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 

基础信息、稳定信息、品

德信息、资产信息、其他

信息 

公共交通、日常消费、医疗服务、

审批管理、休闲旅游、文化惠民、

体育惠民、个人信贷、住宿服务等 

宿迁 西楚分 
《宿迁市关于自然人信用

积分体系建设与积分等级

评价试行规定》 

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如社

会管理信用信息、商务信

用信息等 

交通出行、医疗服务、旅游消费、

居民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 

杭州 钱江分 
《杭州市社会信用条例》

《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办法》 

基本信息、遵纪守法、社

会用信、商业用信、亲社

会行为 

医疗卫生、交通出行、住房租赁、

旅游生活等 

南京 
个人信用

档案、市

民诚信卡 

《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

《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归

集和使用暂行办法》 
—— 文化、旅游、出行、金融、医疗、

租赁等 

惠州 惠信码 《惠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办法》 荣誉信息 信易批、信易贷、信易游、信易购、

信易医、信易学等 

温州 瓯江分、

百家信 
《温州市失信黑名单管理

办法》 

身份特质、遵纪守法、商

业用信、生活用信、社会

贡献 

在图书借阅、文化旅游、体育健身

等民生服务领域提供景点门票减免

等激励措施 

威海 海贝分 

《威海市个人信用积分计

算标准》《威海市公共信用

信息数据归集清单、应用清

单、联合奖惩措施清单

(2020 年)》 

表彰奖励、志愿服务、见

义勇为、义务献血、慈善

捐助、党纪政纪、行政处

罚、司法失信等 

守信激励方面，涵盖评先选优、政

府补助等领域；失信惩戒方面，健

全联合惩戒应用系统，将恶意违约

等行为纳入信用积分管理范畴，对

严重失信主体限制高消费等 

潍坊 
个人信用

“V 积

分” 

《潍坊市市民信用建设管

理办法》 

常住人口、机动车、公积

金、纳税、社保、治安及

违法处罚、社会公益、参

军入伍、社会公德等 

“信易购”“信易盟”“信易批”

等信用创新应用场景 

义乌 信用积分

银行 

《义乌市公共信用评分办

法》《义乌市在行政管理事

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

产品实施办法》《义乌市个

人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同心向党、诚信经营、转

型发展、遵循规则、奉献

社会 
信用出行、信用生活、信用就医等 

荣成 荣诚分 

《荣成市个人诚信积分管

理办法》《荣成市社会成员

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管理

办法》 

基本信息、商务领域、社

会管理、政务领域、司法

领域 

将信用管理与行政处罚协同，并推

出守信激励产品 

成都 — 《成都市加强个人诚信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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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政过程论下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实践问题 

3.2.1. 信用信息归集的边界不明晰、不规范 
第一，信息归集的协调统一不足。由于我国信用专项立法尚在研讨阶段，部分示范城市虽自行探索

建立了针对本市城市个人信用分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但由于区域协同仍待发展，地方保护主义

与立法保守主义的问题仍不容忽视，由此，基层对于个人信用信息的归集范围与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

异，也往往集中于市民在本市的行为。第二，过度归集与公众合法权益存在冲突。由于基层实务与学界

理论的衔接有待加强，个人信用信息的归集内涵边界仍相对模糊，实务中过度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风险

一度引发热议，公民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隐私权、知情权等合法权利都存在进一步规范的空间。第三，

评分归集内容不全面。现行包括个人信用评分制度在内的诚信评价体系聚焦法治层面的多、善治层面的

少，依法依纪的多、道德层面的少，行政部门的多、村社治理的少，导致群众认同感差、参与率低，支

持率、获得感不够。 

3.2.2. 信用信息评分的计算不协同、不透明 
首先，信息壁垒与信息孤岛现象出现。地方各城市创新性推出的“个人信用分”等信用产品，其所

依托的信用评分模型与算法设计并不普适，评分指标与计算规则也存在一定差异，故在个人信用信息的

计算过程中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不免发生；其次，评分计算透明度待加强。以威海市为例，其

对于评分计算标准的形成、制定、修改等并未明确规定，也未明确赋予公众参与前述程序的权利。个人

信用评分也存在“算法黑箱”，缺乏透明度与问责制，难以保障公众的算法解释权[3]、知情权等问题；

再次，指标评估计算标准不合理。以苏州“桂花分”为例，个人信用评分的计算标准存在不合理性的问

题，如未根据信用分级的不同结果分类适用失信处罚，换言之，未严格把握失信行为严重程度与处罚轻

重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对“受到刑事案件判决”的自然人采取一致的降级处理措施，不符合比例原则

与成本效益原则。 

3.2.3. 信用信息公布的程序不健全、不共享 
一方面，信用信息公布程序不健全。各地对个人信用评价后信用信息公布的主体、内容、渠道、期

限认定存在差异，对充分说明和听取陈述、申辩两类重要程序仍有待加强与补足，尤其是该阶段在公开

范围上，个人信用信息泄露与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突出，如何在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合法信用信息保护之

间建立平衡，是下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并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公布后的共享机制未有效配置。伴随信

用信息公布的信息共享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完善，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信用信息管理板块总体上仍然

分割较多，以至于信用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共享性、利用率、完整性与精准性难以充分保证。 

3.2.4. 信用信息应用的奖惩联动与监管欠缺 
个人信用信息的应用是与公众接触最为直接的阶段，该阶段主要可以分为失信惩戒与守信激励两个

层面。从二者的应用比例上来说，失信惩戒的应用要普遍广泛于守信激励。在地方实践中，尤其表现在

评分计算前的信用信息归集阶段的占比，即地方城市的个人信用分评估仍然会将公众的失信或违约信息

作为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进行赋分计算。换言之，目前以城市个人信用分为载体的个人信用评分制度

大多表现为因失信惩戒而评分低，而因评分低而失信惩戒则相对较少，但信用评价却作为信用监管的重

要基础存在，这也是基于地方政府在探索时期希望通过城市个人信用分激励引导市民守信、建设诚信社

会的考量。 
纵观首批 12 个示范城市的现行实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区域间奖惩联动与互通互认欠缺。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南京、苏州、宿迁、杭州、义务、温州均属于首批示范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城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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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陆续发展形成各自的城市个人信用分，但城市信用分建设尚未互通互认发展，无法站在推进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城市信用分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在对个人信用评分的奖惩应用场

景的拓展广度上，惠民生活领域还有较大探索空间。另一方面，惩戒措施存在侵蚀合法权益的风险，而

信用监管不到位。部分城市的惩戒措施广泛涉猎于交通出行、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涵盖市民声誉、

资格甚至人身自由，极可能造成重执法效率而轻失信泛化的局面，侵蚀公民合法权益，而以信用为核心

的监管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尚不能满足个人信用评分整个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监管。 

3.3. 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主要法律风险 

一是基本原则的可能违反。个人信用评分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合法性基础不充分、不协调、过度归

集、缺乏足够约束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有违比例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同时，利用算法设计个人信用评

分指标，但随之出现的“算法黑箱”、算法解释说明与申辩程序缺位等问题，难以保证个人信用评分的

准确与公正，对社会公平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造成威胁。 
二是合法私权的可能侵犯。个人信用评分制度下为失信惩戒的应用创造了新的条件，但也产生了惩

戒范围泛化和惩戒力度扩张等问题，与公民合法权利产生冲突。更确切地说，个人信用信息归集过程中

的知情权与隐私权保障、通过信用评分模型进行数据处理加工并计算过程中的同意权保障、信用评分公

布后的访问权与异议权保障、应用个人信用评分过程中的平等权保障都是个人信用评分制度运行过程中

需要关注的重点，乃至信用信息共享时的可携带权与利用收益权都应当进一步重视。 

4. 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法律规制建议 

4.1. 遵循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健全法治约束 

对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法治保障，一方面，需要增强各阶段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建议更高位阶、更为

针对的专项法规提上日程，构建全面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信用评分各阶段的正当程序，并规

范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的平稳运行，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地方行政机关行权依据欠缺、评分结果权威性不足、

异地规范效力冲突、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另一方面，地方行政机关也要严格遵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

则、依法行政原则等行政法治基本原则，严格按照现行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等合法依据开展个人信用

评分工作，注重信用治理的正当性、合法性、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在权限范围内谨慎行使公权力与

自由裁量权，保障被评分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用评分制度目标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宗旨实现。 

4.2. 注重信用主体的博弈平衡，保障信息安全 

社会信用法律关系主体由多方利益主体构成，各地方城市应当不断增强个人信用评分制度各阶段的

信息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确立行政主体的信用告知说明制度，完善个人信用信息纠错与修复机制，建

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配套制度，保障被评分主体的知情权、隐私权、同意权、选择权、异议权等合法权

益，避免“权利主体把持、相对方无法介入的一个封闭的利益衡量过程，这种利益衡量是否理性、适当，

几乎不需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4]。应当容许个人信用评分制度中的以被评分人为主的利益主体参与制

度建设并表达合理建议或诉求，从而形成一种合意的均衡[5]，尤其注意把握在信用评分结构中的“法律

生成与依附关系”与“法律反馈与利益提升关系”[6]两对关系的良性互动，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

约束，提高个人信用建设的认同基础与信息安全保障。 

4.3. 构建协同理性的评分机制，强化信用监管 

第一，应当以“协同”“共享”作为个人信用评分制度运行中的重要原则，针对评分主体，应明确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437


李启萱 
 

 

DOI: 10.12677/ass.2023.126437 3188 社会科学前沿 
 

合法评分主体并明晰其职责分工范围，避免权限重叠交叉，并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打破信息壁垒；同时，

对于城市间的评分机制，积极畅通信息共享与社会联动，推动信用联合奖惩，并持续推进跨城市、跨区

域信用信息一体化建设与数据协同治理；第二，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用评分指标构建，促进个人信用

评分与城市管理工作深度融合，健全城市各行业各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扩大守信激励惠民重点

领域范围，加强创新民生领域信用激励场景建设；第三，需重点推进以信用为基础，覆盖个人信用评分

制度全生命周期的新型监管机制，深化“放管服”，实现个人信用评分结果和监管措施的自动推送、自

动匹配与自动反馈，推动各领域形成信用修复制度规范，细化各领域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和修复条件，并

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强信用承诺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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